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設立

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無線廣播電視訊號為免收視費用、全民共享的公共服務資源，更為

民眾基本收視權，除由無線電視事業建置電視電臺外，對於無線電視電

臺信號涵蓋不良地區，由政府機關、無線電視事業、公司或電氣行設置數

位改善站、微型數位改善站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等方法改善民眾收

視問題。本會配合政府數位無線電視轉換政策，致力於偏鄉地區建置數

位無線電視改善站，提高數位無線電視信號人口涵蓋率，惟建置數位改

善站對於人口較少區域經濟效益低，本會另推動微型數位改善站及共星

共碟衛星接收方式來解決民眾收視問題。但仍有部分地區無法以上述方

式改善者，考量推動能提供較佳經濟效益的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建置。

經查設置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可有效改善（一）集合住宅、

（二）鄰近高層建築物之低樓層住宅、（三）偏鄉地區等收視不良問題。

而改善集合住宅及低樓層住宅收視不良問題，係由建築物起造人或所有

人主動設置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配設管線至住戶宅內及地面層外牆

適當出線位置，供住戶免費收視及附近地區受該建築物影響電視收視之

建築物住戶自行外接使用，自非屬設立辦法規範之範疇，爰鬆綁目前鄰

近高層建築物之低樓層住宅、集合住宅內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之不必

要管制；並規範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播放內容。

現行管理辦法規定，為改善偏鄉及因受地形或建築物影響地區收視

不良的問題，鋪設或架設纜線設置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從事營業行

為且收取收視費用者，需申請架設許可，並經審驗合格，始得提供民眾

收視。但為鼓勵願意建置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免費提供民眾數位無

線電視收視者，簡化管制規定，得不受設立辦法第五條及第十條限制。

另查行政院前就各機關法制作業程序缺失以書函指示：法規命令不

應列有標點符號，爰修正法規名稱，刪除標點符號，以符法制。

綜上，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1、 修正本辦法名稱。

2、 鬆綁目前受高層建築物影響收視的鄰近低樓層住宅、集合住宅內社區

共同天線電視設備之不必要管制。（修正條文第五條）



3、 對於擬申請設置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提供轉播服務且未收取收

視費用者，簡化申請書應備文件，俾利申請，並免除架設許可及執

照核發等程序，解除不必要管制；並明定申請書應記載事項。（修正

條文第五條之一）

4、 配合增訂第五條之一規定，規範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播放內容。

（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設立

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

天線電視設備設立辦法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

同天線電視設備設立辦法

按行政院九十三年一月五日院

臺規字第○九三○○八○一五

三號書函所檢送法制作業應改

正事項號次十三：法規命令不

應列有標點符號。爰修正法規

名稱，刪除標點符號，以符法

制。

修正條文 現行修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所用名詞定義

如下：

一、電視增力機：指接收無

線電視電臺之電視信號

以原頻率將其增力發射

之電視收發設備。

二、電視變頻機：指接收無

線電視電臺之電視信號

以不同頻率將其增力發

射之電視收發設備。

三、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

指自空間直接或間接接

收國內無線電視電臺之

電視信號經增力處理後  ，

以纜線傳輸至接收用戶

之設備。

第二條  本辦法所用名詞定義

如左：

一、電視增力機：指接收無

線電視電臺之電視信號

以原頻率將其增力發射

之電視收發設備。

二、電視變頻機：指接收無

線電視電臺之電視信號

以不同頻率將其增力發

射之電視收發設備。

三、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

指自空間直接或間接接

收無線電視電臺之電視

信號，而以有線同軸電

纜增力傳輸至接收用戶

之設備。

一、本條第一項及第三款酌修

文字。



第五條  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

備，應由政府機關團體、

中華民國國民組設之公司、

財團法人或電氣行號申請

設立。

       申請設立社區共同天

線電視設備應填具申請書

一式五份，載明下列事項，

向當地鄉、鎮、市、區公所

申請。

       一、申請者之名稱、地

址、負責人姓名、住址、學

歷及經歷。

       二、申請設立目的。

       三、財務狀柷。

       四、作業能力。

       五、申請服務之區域  

（附服務區域詳圖）。

       六、服務區域電視接收

機用戶數。

       七、經費來源、經營方

式。

       八、預定收費數額。

       九、服務處所及維護方

式。

       十、工程計畫（含天線

及機線設備狀況）。

       鄉、鎮、市、區公所就申

請書第一項至第五項予以

審查，劃定服務區域並發

給同意書後，轉由直轄市

政府或縣（市）政府就申

請書第六項及第七項審查，

核可後送本會就申請書第

八項至第十項及有關技術

審查，核發架設許可證，

始得裝設。       

第五條  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

備，應由政府機關團體、

中華民國國民組設之公司、

財團法人或電氣行號申請

設立。

       申請設立社區共同天

線電視設備應填具申請書

一式五份，載明左列事項，

向當地鄉、鎮、市、區公所

申請。

       一、申請者之名稱、地

址、負責人姓名、住址、學

歷及經歷。

       二、申請設立目的。

       三、財務狀柷。

       四、作業能力。

       五、申請服務之區域  

（附服務區域詳圖）。

       六、服務區域電視接收

機用戶數。

       七、經費來源、經營方

式。

       八、預定收費數額。

       九、服務處所及維護方

式。

       十、工程計畫（含天線

及機線設備狀況）。

       鄉、鎮、市、區公所就申

請書第一項至第五項予以

審查，劃定服務區域並發

給同意書後，轉由直轄市

政府或縣（市）政府就申

請書第六項及第七項審查，

核可後送本會就申請書第

八項至第十項及有關技術

審查，核發架設許可證，

始得裝設。

一、新增第四項條文。

二、經查設置社區共同天線電

視設備可有效改善集合住宅、

鄰近高層建築物之低樓層住宅

及偏鄉地區等收視不良問題。

而改善集合住宅及低樓層住宅

收視不良問題，係由建築物起

造人或所有人主動設置社區共

同天線電視設備，配設管線至

住戶宅內及地面層外牆適當出

線位置，供住戶免費收視及附

近地區受該建築物影響電視收

視之建築物住戶自行外接使用，

自非屬設立辦法規範之範疇，

爰鬆綁目前鄰近大樓之低樓層

住宅、集合住宅內社區共同天

線電視設備之不必要管制。

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一條規定，建築技

術用語之集合住宅定義為「具

有共同基地及共同空間或設備，

並有三個住宅單位以上之建築

物。」    

四、依臺北市高層建築物設置

集中式共同電視天線設備暫行

指導原則第三條規定，本市高

層建築物應設置集中式共同電

視天線設備，該設備除供該高

層建築物各單位接收電視信號

使用外，並需配設管線通至地

面層適當出線位置，而得以連

接至附近受該高層建築物影響

電視收視之住戶，本項設備之

裝設，維修及更新之費用由高

層建築物之起造人或所有權人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008021309837


       集合住宅或高層建築

物為提供住戶及鄰近低樓

層住宅收視不良，所設置

之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

者，得不受前項及第十條

限制。集合住宅係指  具有

共同基地及共同空間或設

備，並有三個住宅單位以

上之建築物。

       同一服務區域內，已

設有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

備者，以不得再行設立為

原則。

同一服務區域內，已

設有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

備者，以不得再行設立為

原則。

負擔之。

五、原第四項條文改為第五項

條文。。

第五條之一     設置社區共同天

線電視設備，提供民眾共

同收視，且未收取收視費

用者，應檢附申請書經本

會專案核准後，得不受第

五條及第十條限制  。

前項申請書應載明下列

事項：

一、申請者之名稱、地址、負

責人姓名及住址。

二、申請服務之區域（附詳

圖或含有地址之名冊）  。

三、服務區域用戶預估數。

四、經費來源、維運方式。

一、本條新增。

二、為簡化建置社區共同天線

電視設備，提供民眾共同

收視，且未收取收視費用

者之管制，規定檢附相關

文件，經專案核准後，即

可設置及操作轉播，爰訂

定第一項。

三、為簡化應檢附文件要求，

爰訂定第二項，以資明確。

第二十四條   電視增力機、變

頻機、  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

備，不得插播與國內無線

電視電臺主臺發射信號不

同之節目及廣告。

第二十四條   電視增力機、變

頻機應即時轉播，不得插播

與主臺發射信號不同之節目

及廣告。

一、修正本條條文，主要規範
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所
播放之內容。

二、依廣播電視法第二條第八

款規定「稱節目者，指廣

播與電視電臺播放有主題

與系統之聲音或影像，內

容不涉及廣告者。」及第九



款規定「稱廣告者，指廣

播、電視或播放錄影內容

為推廣宣傳商品、觀念或

服務者。」，合先敘明。有

關社區保全監視畫面係屬

固定或某範圍掃瞄之重複

畫面，其與第八款所稱節

目者及第九款所稱廣告者

之構成要件不符，即社區

保全監視畫面非屬節目或

廣告，亦未違反修正草案

第二十四條規定。即播送

監視土石流、水位、社區保

全等畫面，則不在此限。


